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曼来镇人民政府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元江县曼来镇2021年中央财政造林补贴（低效林改造）劳务费欠款资金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玉溪市财政局  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玉财资环〔2020〕121号）通知精神，为加强和规范林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，结合财政部门的要求，报请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同意，将2021年中央财政造林补贴（低效林改造）劳务费纳入财政预算。  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县曼来镇人民政府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2021年中央财政造林补贴（低效林改造）劳务费为年初县级财政预算资金，由元江县曼来镇人民政府支付，所需经费按单位原拨款渠道解决，由镇政府按照标准提交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审核，共计62,650.00元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为加强和规范林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效益，项目建设单位需认真落实项目储备制度，严格管理要求，加强项目监管，坚持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。建立项目负责人制，落实项目建设责任，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全过程跟踪问效，确保项目资金使用效益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1年中央财政造林补贴（低效林改造）劳务费62,650.00元，列入2026年政府收支分类支出功能科目“2130205森林资源培育”，部门经济科目列入“30227委托业务费”，待财政下达指标后及时支付给参与低效林改造劳务人员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绩效指标：绩效指标：数量指标，完成支付欠款金额=62650元，质量指标，结清债务精准度=100.00%；时效指标，年度内完成支付=100.00%；社会效益指标，减少社会负面影响=100.00%；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，服务对象满意度=100.00%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中央财政造林补贴（低效林改造）经费项目的有效实施，为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，解决群众的“烦心事”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、满意度，圆满完成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限衔接的目标任务，擘画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提供坚实保障，通过经费支持，提升了政府机构公信力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。
